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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劃法修正案不副署記者會 院長致詞參考稿 

2025.12.14  

各位國人同胞，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。 

 

一、不副署的決定 

今天召開記者會，要向國人報告行政院的重要

決定：針對立法院今年11月14日三讀通過的財政收

支劃分法修法案，本人身為行政院院長，依照中華

民國憲法第37條，決定「不予副署」本次修法。 

立法院再修正的財政收支劃分法，有明顯違憲

之處： 

首先，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，侵害行政權。 

第二，修法過程違反公開透明與討論原則，破壞民

主程序。 

第三，施行後，將對國家發展造成無可回復的重大

危害。 

行政院為憲政機關，有義務履行對中華民國憲

法的忠誠。依照憲政體制，行政、立法兩院的憲政

爭議，應由憲法法庭判決。 

但是，因立法院修訂「憲法訴訟法」不合理拉

高憲法法庭議決門檻，更多次杯葛大法官人選，導

致憲法法庭無法運作，失去弭平憲政爭議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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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總統依法公布財劃法修正案的最後期限，

身為行政院院長，必須以「不副署」的方式，捍衛

民主憲政及國家發展。 

 

二、不副署是為了堅守三大民主憲政責任 

為了堅守三大民主憲政責任，本人無法副署這

項法案： 

 

第一，行政院有責任捍衛「憲法權力分立原則」。 

憲法規範，由行政院提出預算，立法院議決預

算，各司其職，也能確保政治責任的歸屬。 

立法院的修法明顯違反憲法第59條及憲法第70

條的規範，不僅115年度就須增加舉債2,646億元，

大幅增加政府支出，恐排擠重大施政項目，更侵害

行政院施政決策及提出預算的權力，違反憲法權力

分立的原則。 

事實上，本屆立法院在野黨團，近一年半以來，

不斷意圖擴張權力。 

一開始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擴權，已經遭到

憲法法庭宣告違憲。但是禁伐補償條例、憲法訴訟

法、114年度總預算案、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、軍人待

遇條例，以及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，每一項都一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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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違憲疑慮。雖然屢次聲請釋憲，憲法法庭卻又

被迫失能，無法判決違憲，造成憲政僵局。 

這已經等同於立法院，既能制定預算又能議決

預算，失去民主制衡。若行政院沒有堅定捍衛行政

權，立法院等同是球員兼裁判。行政院有責任捍衛

「憲法權力分立原則」，不能接受立法院隨意擴張

權力。 

 

第二，行政院有責任堅守「國民主權、民主原則、

依法行政」。 

今年11月14日立法院再修正的財政收支劃分法，

沒有經過委員會逐條審查，逕付二讀後，在黨團協

商都沒有共識的情況下，強行表決，完全不符合民

主原則，侵害國民主權。 

 並且，115年度總預算已經由行政院制定完備，

送入立法院審查，卻在程序中要求立刻適用再修正

的財劃法，在歲入無法增加情形下，須全數舉債支

應，舉債額度將達5,600億元，占總預算歲出總額之

比率達17.1％，違反公共債務法第5條第7項所定15

％上限，等同要求行政院違法編列預算。 

 國家的主人是國民。違反民主程序、要求行政

院違法、破壞民主體制，已經悖離國民主權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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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有責任堅守「國民主權、民主原則、依法行

政」，無法同意這樣的修法。 

 

第三，行政院有責任確保「國家發展及財政穩健」。 

行政院多次說明，立法院財劃法再修版本的不

合理之處，若不是違法舉債，就會排擠既定的施政

工作，造成國家損害的政治責任，將無以歸咎。 

國防外交、AI新十大建設、治水、社福、撥補

勞健保經費等，若被迫刪減，國家發展停滯，立法

院能負責嗎？中央財政被削減，將由地方政府單獨

承擔災害應變工作，影響救災效率，立法院有能力

負責嗎？ 

修法後各縣市財源分配不公，將造成城鄉差距

擴大，富者越富，窮者卻沒有變富，已經違反憲法

第147條意旨，這種劫貧濟富、違背公義的事情，我

們也不容許發生。 

行政院要扛起國家發展的責任，這樣的財劃法

施行後，將使公共利益遭受無法回復的重大損害，

行政院有責任確保「國家發展及財政穩健」，無法

副署施行這樣的財劃法。 

三、結語 

 立法院違憲擴權、爭議的法案不斷發生，我多

次拜會立法院韓國瑜院長、立法院各個黨團，總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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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兩次邀集相關院長國政會商，希望促進朝野和諧、

社會團結，尋求長治久安之道。 

遺憾的是，韓國瑜院長無視憲法，今天拒絕總

統的邀請，再一次關閉了討論的大門，關閉了合作

往前走的道路。 

 這個會期總質詢結束那天，我也再次強調，

「共同的合作，才是國人對我們最大的要求。我願

意，也期待，我們都能一起以國家為念，以每一位

國人為念」。 

 令人遺憾也痛心的是，財劃法的覆議案，立法

院不安排行政院去說明，拒絕溝通，直接否決再次

討論的機會，而行政院所提出的財劃法修正版本，

也完全無法排入審查。自此，行政院已經窮盡憲政

救濟的各項可能，只剩下不副署這一條路。 

基於憲法權力制衡的設計，若立法院反對行政

院不副署的決定，也可以依照憲法賦予立法院的權

力，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投票來制衡。因此，

不副署的行為，並非行政權獨大，也絕非獨裁。 

中華民國憲法既然賦予行政院院長「副署」權，

面對違憲違法的法律，以「不副署」來停止惡法對

國家的傷害，是我身為行政院院長的必須採取的方

式，這是憲法賦予行政院院長的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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秉持「忠於國家，忠於憲法」的至高信念與絕

對忠誠，今天鄭重向國人報告，稍早我已經在總統

令稿上加註意見，「不予副署」財劃法修正案。謝

謝大家。 


